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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3-087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双峰县石牛乡 3600 头原种猪场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安排：公司拟终止“双峰县石牛

乡 3600 头原种猪场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8,602.72 万元永久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由于公

司2022年完成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种业”）的收购，增强了上

市公司在育种环节的综合竞争力，完全能够满足上市公司生猪产业链及社会对

原种猪的需求；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场环境变化情况及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经审慎评估，公司拟终止“双峰县石牛乡3600头原种猪场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

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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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21年6月9日，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2,365,383股新股。此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向特定对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102,999.00万元（含本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采取锁价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为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兴湘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共 4 名特定对象。 

2021年11月5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2,365,383股，每股面值1.00元，每

股发行价格6.76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102,999.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79.56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2,219.4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0月27日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2-44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72,730.13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  万元 

项目名称 
原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变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 

湖南新五丰存栏 4.32 万头母猪

场项目（注） 
51,076.40 19,265.69 13,824.54 

宁远舜新屠宰冷链物流配送项目  2,925.00 - 

双峰县石牛乡 3600 头原种猪场  18,60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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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郴州市苏仙区城北屠宰场搬迁提

质扩容项目 
 4,950.00 1,650.00 

东安新五丰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新

建饲料厂项目 
 1,960.00 1,960.00 

湖南新五丰存栏 2.04 万头母猪

场项目 
 3,372.99 3,372.99 

补充流动资金 51,922.60  51,922.60 

注：公司原“湖南新五丰存栏4.32万头母猪场项目”（以下简称4.32万头母猪场项目）

投资总额为106,028.24万元，原拟投入募集资金51,076.40万元。4.32万头母猪场项目系由公

司租赁多个第三方建设的养猪场作为养殖基地进行母猪的专业化饲养，受部分母猪养殖场

出租方租赁场地建设进度缓慢影响，公司对4.32万头母猪场项目募集资金进行变更。《关

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就该事项出具

了同意意见。 

二、本次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拟终止项目的基本情况 

拟终止项目名称：双峰县石牛乡3600头原种猪场项目 

拟终止项目实施主体：双峰县吉宏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拟终止项目总投资金额：20,253.55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8,815.30万元

（包括引种费3,09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438.25万元 

拟终止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拟新建存栏3600头种猪场、存栏300头种公猪

站。项目主要建设栏舍，配套建设集中车辆洗消中心、污水处理、病死猪无害

化处理、道路停车场及场区工程、绿化工程等。 

因目前国内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为更好地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该项目暂未启动建设。 

（二）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具体原因 

公司于2022年完成对天心种业的收购，天心种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优质种

猪的生产以及养殖技术的研究应用，坚持以终端消费者对猪肉的消费需要为育

种导向，以瘦肉率、繁殖力、肉质等指标为主要育种目标，采用开放式核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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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方式，持续提升公司猪群遗传性能。 

天心种业在市场中具有良好的口碑和较大市场影响力，是中国畜牧业协会

猪业分会理事单位、农业部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成员

单位、国家生猪产业体系长沙综合试验站站长单位、湖南省养猪协会会长单位。

对天心种业的收购，延伸和加强了上市公司的产业链，增强了上市公司在育种

环节的综合竞争力，完全能够满足上市公司生猪产业链及社会对原种猪的需求。 

此外，2021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尤其是2023年1月至今，大部分时间生猪价格处于15元/kg左右，行业长期处于

亏损周期，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若现阶段继续投入建设“双峰县石牛乡3600头

原种猪场项目”，投入产出效益不高，不能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基于控制

项目投资风险、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考虑，公司决

定终止“双峰县石牛乡3600头原种猪场项目”。    

与此同时，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逐渐扩大，公司日常业务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不断增加，为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拟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双峰县石牛乡3600头原种猪场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18,602.72万元。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保

障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将该项目终止后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终止“双峰县石牛乡3600头原种猪场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

于规避募集资金投资的风险，不会影响其他募投项目的实施，终止“双峰县石

牛乡3600头原种猪场项目”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剩余募集资金在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将全部用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

营运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增加公司盈利，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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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12月25日，新五丰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预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终止“双峰县石牛乡3600头原种猪场项目”，并将该部

分募集资金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市场经济环境作出的

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终止“双峰县石牛乡3600头原

种猪场项目”并将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

永久补流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上述募集资金使用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

流事项无异议。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